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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12045� � � �债券简称：11宗申债

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11宗申债” 票面利率调整及投资者回售实施办法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1、根据公司2011年11月10日公告的《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

说明书》，2011年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券（债券代码：112045，简称“11宗申债” ）债券持有人有权在债券存续

期间第3年付息日将其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

2、根据《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本次公司发行的公

司债券的发行人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有权在本次公司债券存续期间第3年付息日上调本次公

司债券后续期限的票面利率。本次债券在存续期前3年票面年利率为7.45%，在债券存续期前3年固定不变；

在本次公司债券存续期的第3年末，发行人选择不上调票面利率，即本期债券存续期后3年的票面年利率仍

为7.45%，并在债券存续期内后3年固定不变。

3、投资者参与回售等同于以人民币100元/张（不含利息）卖出持有的“11宗申债” 。截至本公告发出

前一交易日，“11宗申债” 的收盘价为102元/张。请“11宗申债” 债券持有人慎重作出是否申报回售的决

策。

4、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可选择不回售、部分回售或全部回售。

5、回售申报日：2014年9月26日、9月29日和9月30日。

6、回售资金到账日：2014年11月14日。

现将发行人关于调整“11宗申债”票面利率和投资者回售实施办法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11宗申债”基本情况及利率调整事项

1、债券名称：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公司债券

2、债券简称：11宗申债

3、债券代码：112045

4、发行总额：人民币7.5亿元

5、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6、债券期限：6年期，债券持有人有权在债券存续期间第3年付息日将其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

回售给发行人。

7、票面利率：7.45%，债券发行人有权在本次公司债券存续期间第3年付息日上调本次公司债券后续期

限的票面利率。

8、起息日：2011年11月14日。

9、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2012年至2017年每年的11月14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

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10、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11、信用级别：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

为AA。

12、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2011年12月1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13、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14、担保情况：宗申产业集团为本期债券提供了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5、本次利率调整：在“11宗申债”存续期的第3年末，发行人选择不上调票面利率，即本期债券存续期

后3年的票面年利率仍为7.45%，并在债券存续期内后3年固定不变。

二、“11宗申债”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及回售实施办法

1、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投资者可选择不回售、部分回售或全部回售

2、风险提示：投资者选择回售等同于投资者以100元/张（不含利息）的价格卖出“11宗申债” ，投资者

参与回售可能会带来损失，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3、回售申报日：2014年9月26日、9月29日和9月30日。

4、回售价格：人民币100元/张（不含利息）。以10张（即面值1,000元）为一个回售单位，回售金额必须

是1,000元的整数倍且不少于1,000元。

5、回售登记办法：投资者可选择将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在回售登记日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当日可以撤单，当日收市后回售申报一经确认，不能撤销。相应的债券将被

冻结交易，直至本次回售实施完毕后相应债券被注销。

6、选择回售的投资者须于回售登记日进行登记，逾期未办理回售登记手续即视为投资者不回售，同意

继续持有“11宗申债” 。

三、回售部分债券付款安排

1、回售资金到账日：2014年11月14日

2、回售部分债券享有2013年11月14日至2014年11月13日期间利息，利率为7.45%。付息每手债券面值1,

000元的“11宗申债” 派发利息为74.50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取得的实际每手

派发利息为59.60元，扣税后非居民企业（包含QFII）取得的实际每手派发利息为67.05元。

3、付款方式：发行人将依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登记结果对“11宗申债” 回

售部分支付本金及利息， 该回售资金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清算系统进入投资

者开户的证券公司的登记公司备付金账户中， 再由该证券公司在回售资金到账日划付至投资者在该证券

公司的资金账户中。

四、回售登记日的交易

“11宗申债”在回售登记日将继续交易，回售部分债券将在回售登记截止日收市后被冻结。

五、关于本次回售所付利息缴纳所得税的说明

1、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

债券持有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2、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

（国税发[2009]3号）等规定，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包括QFII）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缴纳10%

企业所得税，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非居民企业债券持有者如需获取完税证明，请于2014年9月30日前（含当日）填写附件列示的表格传

真至联系地址，并请将原件签章后寄送至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3、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其他债券持有者的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六、“11宗申债”回售的相关机构

1、发行人：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左宗申

办公地址：重庆市巴南区宗申工业园

联系人：李建平

联系电话：023-66372632

传真：023-66372648

邮政编码：400054

2、主承销商：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雷杰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9号金融街中心南楼15层

联系人：林森、聂磊

联系电话：010-66538666

传真：010-66538566

邮政编码：100033

3、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地址：深圳市深南中路1093号中信大厦22楼

联系人：赖兴文

联系电话：0755-25938081

传真：0755-25987133

邮政编码：518031

特此公告。

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9月29日

附件：

债券持有人信息 中文（如有） 英文

在其居民国（地区）名称

在中国境内名称（如有）

在其居民国（地区）地址

国（地区）别

应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情况

证券账户号码

付息债权登记日持债数（张）

应纳所得税金额（人民币：元）

联系人信息

姓名

电话

传真

联系地址

签章：

日期：

证券代码：002295� � � �证券简称：精艺股份 公告编号：2014-045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公司决定于2014年10月10日召开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已于2014年9月17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进行了公告。现就本次股东大会相

关事宜发布提示性公告，提醒公司股东及时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有关事项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4年10月10日下午14:5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14年10月9日—2014年10月1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10月10日上午9:30�至11:30，下

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10月9日下午15:00至2014

年10月10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股权登记日：2014年9月26日。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

统向公司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参加网络投票的公司股东应当在本通知列明的有关网络投

票时限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六）投票规则

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

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中的一种，不能重复投票。具体规则为：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多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七）出席对象：

1、截至2014年9月26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本

公司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附后）；

2、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相关议案及事项

1、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2、审议《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14-2016年度）》。

（二）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详细内容请查阅公司于2014年9月17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三）特别强调事项

符合条件的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

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办法

（一）登记方式：现场登记、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二）登记时间：2014年9月29日上午9:00—11:00，下午14:00—17:00。

（三）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四）登记手续：

1、社会公众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

人股东账户卡和委托人身份证。

2、法人股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将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1、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4年10月10日上午9:30至11:

30，下午13:00至15:00，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2、投票代码：362295；投票简称：精艺投票

3、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1）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2）在“委托价格” 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1.00元代表议案1,2.00元代表议案2；如股东对

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具体如下表所示：

议案名称 对应委托价格（元）

议案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00

议案2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14-2016年度）》 2.00

总议案 全部议案 100.00

（3）在“委托股数”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2 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1�股

反对 2�股

弃权 3�股

（4）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5）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1、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

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1）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姓名” 、“证券账户号” 等相关信息并

设置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4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2）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 激活服务密码。该服务

密码可以在申报五分钟后成功激活。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密

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3）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交所认证中心申请。

2、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投票。

（1）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 选择“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2）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 ，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 ，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 和“服务密码” ；已

申领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CA证书登录；

（3）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4）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3、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10月9日下午15:00至2014年10月10日

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投票注意事项

（一）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二）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四）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18:00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在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

部查询。

六、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1）联 系 人：余敏珊、郭锟奇；

（2）联系电话：0757－26336931、26632838；

（3）传 真：0757－22397895、26320213；

（4）通讯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西海工业区；

（5）邮政编码：528311。

2、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所有股东的食宿、交通费自理。

3、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

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七、备查文件备置地点

备查文件备置地点为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格式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有效期限自本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之时止。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2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14-2016年度）》

（说明：请在“同意” 或“反对” 或“弃权” 空格内填上“√” ，投票人只能表明“同意”“反对” 或“弃

权”一种意见，涂改、填写其他符号，多选或不选的表决票无效，按弃权处理。）

①委托人姓名： ②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③委托人股东帐号： ④委托人持股数：

⑤受托人姓名： ⑥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日期：

注：委托人对上述不作具体指示，受托人可按自己的意思表决；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

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需加盖单位公章。

2014年 9月 30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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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报告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２２

，

０９６

，

０６２．４８ ７５．０１

其中：股票

２２

，

０９６

，

０６２．４８ ７５．０１

２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贵金属投资

－ －

４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５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５８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６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２

，

５２８

，

３６９．６５ ８．５８

７

其他资产

８３４

，

５３４．１９ ２．８３

８

合计

２９

，

４５８

，

９６６．３２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 －

Ｂ

采矿业

－ －

Ｃ

制造业

１５

，

６７２

，

１７２．４８ ５４．８１

Ｄ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 －

Ｅ

建筑业

－ －

Ｆ

批发和零售业

５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９

Ｇ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 －

Ｈ

住宿和餐饮业

８７

，

７５０．００ ０．３１

Ｉ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２

，

４９５

，

５００．００ ８．７３

Ｊ

金融业

２

，

３１７

，

４４０．００ ８．１１

Ｋ

房地产业

－ －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９８３

，

２００．００ ３．４４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Ｎ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 －

Ｏ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 －

Ｓ

综合

－ －

合计

２２

，

０９６

，

０６２．４８ ７７．２８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１ ００２４７５

立讯精密

４６

，

０６４ １

，

５０９

，

９７７．９２ ５．２８

２ ３００２１７

东方电热

７３

，

０００ １

，

４８８

，

４７０．００ ５．２１

３ ６００２７６

恒瑞医药

４４

，

０００ １

，

４５９

，

０４０．００ ５．１０

４ ６００８８７

伊利股份

４２

，

９０４ １

，

４２０

，

９８０．４８ ４．９７

５ ６００８７２

中炬高新

１２０

，

０００ １

，

２８０

，

４００．００ ４．４８

６ ００２０６５

东华软件

５０

，

０００ １

，

００６

，

０００．００ ３．５２

７ ６０１３１８

中国平安

２５

，

０００ ９８３

，

５００．００ ３．４４

８ ００２４００

省广股份

４０

，

０００ ９８３

，

２００．００ ３．４４

９ ６００５３５

天士力

２２

，

６００ ８７６

，

２０２．００ ３．０６

１０ ６００５５７

康缘药业

３０

，

０００ ８６１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１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贵金属不在本基金投资范围内。

８．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９．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

１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指期货合约。

（

２

）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指期货合约。

１０．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

１

）本基金投资国债期货的投资政策

国债期货不在本基金投资范围内。

（

２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国债期货不在本基金投资范围内。

（

３

）本基金投资国债期货的投资评价

国债期货不在本基金投资范围内。

１１．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除省广股份（

００２４００

）外本期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除东华软件（

００２０６５

）， 康缘药业（

６００５５７

）和中国平安（

６０１３１８

）

外，没有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况。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０

日，广东省广告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７

日，本公司接中国证监会通知，因参

与本次重组的有关方面涉嫌违法被稽查立案，本公司本次重组申请被暂停审核。本公司目前尚未收到

对上市公司的立案调查通知书。”

该情况发生后，本基金管理人针对上述事件进行了及时分析和研究，认为省广股份的违规问题对

公司的经营和财务状况未产生重大的实质影响，对该公司投资价值未产生实质影响，投资行为符合本

基金管理人内部投资管理制度。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５

日，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公告：“东华软件股份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期股票上市

流通，刘志华先生作为激励对象总共授予股票期权数量共计

１０．４

万份，第一期行权数量

３．１２

万份，行权

价格

１６．２５

元

／

份，交易金额

５０７

，

０００

元。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８

日，刘志华先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卖出公

司股票

７

，

８００

股，交易均价

３４．００

元，交易金额

２６５

，

２００

，获利

１３８

，

４５０

元（不含交易手续费及税费）。 由于

刘志华先生在买入该公司股票后六个月之内将其卖出，其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四

十七条、《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３．８．１５

条、《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第

１８

条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第二

十九条的有关规定，构成短线交易。因此，该公司董事会没收了刘志华先生本次短线交易收益所得，并

向刘志华先生进一步说明了有关买卖公司股票的规定， 并要求其严格规范买卖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行

为。”

该情况发生后，本基金管理人针对上述事件进行了及时分析和研究，认为东华软件的违规问题对

公司的经营和财务状况未产生重大的实质影响，对该公司投资价值未产生实质影响，投资行为符合本

基金管理人内部投资管理制度。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６

日，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告：“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披露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

度报告，公司董事夏月未遵守《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

则》第

１１

条、第

１３

条等有关规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０－１２

日期间累计卖出公司股票

５９

，

９００

股，且未及时向公

司报告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持股变动情况。公司董事夏月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３．１．４

条、第

３．１．６

条等有关规定，以及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及承诺书》

中做出的承诺。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７．３

条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的有

关规定，上海交易所对本公司董事夏月予以通报批评。”

该情况发生后，本基金管理人针对上述事件进行了及时分析和研究，认为康缘药业的违规问题对

公司的经营和财务状况未产生重大的实质影响，对该公司投资价值未产生实质影响，投资行为符合本

基金管理人内部投资管理制度。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２

日，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告：“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国内指定报刊发布了 《关于平安证券收到中国证监会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

告》。作为平安集团的子公司平安证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决定责令平安证券改正及给予警告，没收其在万福生科（湖南）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上市项目中的业务收入人民币

２

，

５５５

万元，并处以人民币

５

，

１１０

万元的罚款，暂停其保荐业务许可

３

个月。 对此，平安集团作为平安证券的控股股东积极督促其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要求缴纳罚没款，

持续进行整改，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

该情况发生后，本基金管理人针对上述事件进行了及时分析和研究，认为平安证券的违规问题对

平安集团的经营和财务状况未产生重大的实质影响，对该公司投资价值未产生实质影响，投资行为符

合本基金管理人内部投资管理制度。

（

２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

３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３１

，

９４０．３３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８０１

，

１５２．４６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９４７．３３

５

应收申购款

４９４．０７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８３４

，

５３４．１９

（

４

）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

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

６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原因，本报告中涉及比例计算的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第十二部分 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

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１．

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０．６０％ ０．７６％ －９．８８％ ０．７８％ －０．７２％ －０．０２％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０．４５％ ０．８９％ ６．１６％ ０．７０％ －６．６１％ ０．１９％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８．６５％ １．２７％ －２．５４％ ０．７７％ １１．１９％ ０．５０％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０．９３％ １．０１％ －３．０３％ ０．５７％ ２．１０％ ０．４４％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４．２０％ １．０４％ －９．５９％ ０．７２％ ５．３９％ ０．３２％

２．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份额累计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

较

纽银新动向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份额累计净值增长率与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历史走势对比图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注：（

１

）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本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

６

个月内使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符合基

金合同的有关约定。

（

２

）本基金建仓期自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建仓期结束时资产配置比例符合本基金基

金合同规定。

第十三部分 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３．

基金财产拨划支付的银行费用；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６．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有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７．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８．

依法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二、上述基金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参照公允的市场价格确定，法律法规另有规

定时从其规定。

三、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管理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

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若遇法定节假日、休

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５％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托管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

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 若遇法定节假日、休

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３．

除管理费和托管费之外的基金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他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

用支出金额支付，列入或摊入当期基金费用。

四、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以及

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基金合同生效前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律

师费和会计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五、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基金管理

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

２

日前在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六、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本基金的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含申购费） 费率

５０

万元以下

１．５％

５０

万元（含）以上，

２００

万元以下

１．２％

２００

万元（含）以上，

５００

万元以下

０．８％

５００

万元（含）以上

１０００

元

／

笔

个人投资人使用农业银行借记卡， 通过本公司直销网上交易成功进行本基金申购业务享有七折

优惠，通过本公司直销网上交易成功进行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享有

４

折优惠。上述优惠执行后费率如

果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为固定费率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２．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如下：

持有时间 赎回费率

１

年以下

０．５％

１

年（含

１

年）至

２

年

０．２５％

２

年（含

２

年）以上

０

注

１

： 就赎回费率的计算而言，

１

年指

３６５

日，

２

年指

７３０

日，以此类推。

注

２

：上述持有期是指在注册登记系统内，投资人持有基金份额的连续期限。

后端费率：本基金暂时采用前端收费，条件成熟时也将为客户提供后端收费的选择。

３．

申购费用由投资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

４．

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不

低于赎回费总额的

２５％

应归基金财产，其余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５．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规定范围内调整申购费率和赎回费率，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

方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６．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

计划，针对以特定交易方式（如网上交易、电话交易等）进行基金交易的投资人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

金促销活动。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必要手续后，基金管理人可以适当调低

基金申购费率和基金赎回费率。

七、其他费用

本基金其他费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十四部分 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

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４

日

公布的《纽银新动向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并根据本基金管理人对

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经营活动进行了内容补充和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１．

根据最新资料，更新了“标题”部分。

２．

根据最新资料，更新了“重要提示”部分。

３．

根据最新资料，更新了“第三部分 基金管理人”部分。

４．

根据最新资料，更新了“第四部分 基金托管人”部分。

５．

根据最新资料，更新了“第五部分 相关服务机构”部分。

６．

根据最新资料，更新了“第十四部分 基金的投资”部分。

７．

根据最新公告，更新了“第二十六部分 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纽银梅隆西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002031� � � �证券简称：巨轮股份 公告编号：2014-050

巨轮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2014年9月19日以书面、传真、电子邮件送达的方式通

知全体董事、监事。

2、本次会议于2014年9月29日上午9:30在公司办公楼一楼视听会议室召开，采用现场会议方式进行。

3、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董事吴潮忠先生、郑栩栩先生、李丽璇女士、杨传楷先生、陈志

勇先生、林瑞波先生均亲自出席会议；独立董事张宪民先生、杨敏兰先生、黄家耀先生均以传真方式参与表

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和《巨轮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要求。

4、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吴潮忠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陈燕亮先生、黄晓鸿先生和许玲玲女士，董事会秘书

吴豪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5、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巨轮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巨轮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2014-051）》。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关于

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巨轮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031� � � �证券简称：巨轮股份 公告编号：2014-051

巨轮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交易概述

巨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14年9月29日与OPS-INGERSOLL� Funkenerosion�

GmbH（即德国欧吉索机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OPS"）签署《采购合同》，公司拟向OPS采购放电加工机床

数控单元，涉及采购金额393,930.00欧元，按合同签署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合人民

币3,075,096.37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或"本次关联交易"）。由于公司间接持有OPS� 22.34%之股权，因此

本次交易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截止本次交易之前的连续十二月内，公司先后与OPS签订的原材料采购合同以及与OPS的中国全资子

公司欧吉索机床（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吉索上海公司"）签订的产品销售合同累计金额共6,888,

680.52元，不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5%，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以

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不需提交董事会审议。上述交易具体包括：（1）与OPS共签订了

三份放电加工机床零部件采购合同，累计金额494,777.68欧元，按各合同签署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

币汇率中间价折合人民币共4,192,853.86元；（2） 与欧吉索上海公司共签订了两份放电成型机销售合同和

两份放电成型机价外费用协议，累计金额为2,695,826.66元。

包括本次交易在内， 公司在连续十二月内与OPS及其全资子公司欧吉索上海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累

计金额为人民币9,963,776.89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56%，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公司章程》以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应由董事会审议批准，不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2、交易审议情况

2014年9月29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巨轮股

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3、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OPS-INGERSOLL� Funkenerosion� GmbH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Daimlerstrasse� 22.D-57299� Burbach�德国

注册资本：110,450.00欧元

执行董事：Rainer� Jung

主营业务：高端数控电火花机、高端立式加工中心的技术研发、生产及销售。

主要股东及持股情况：OPS-Ingersoll� Holding� GmbH持股44.68%，Reiner� Jung� OPS� GmbH� &� Co.�

KG和 Kai-Steffen� Jung （两者为一致行动人） 合计持有50.11%，OPS公司管理层合计持有5.21%。 其中

OPS-Ingersoll� Holding� GmbH系公司的三级全资子公司Greatoo� (Europe)� Holding� S.à r.l.的联营企业，公

司间接持有其49.996%之股权，因此公司间接持有OPS� 22.34%之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OPS最近一个会计年度（2013年4月1日至2014年3月31日）营业收入3,694.86万欧元，净

利润134.79万欧元（经审计）。截止2014年6月30日，OPS总资产2,741.35万欧元，净资产731.44万欧元（未经

审计）。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依据

根据公司2014年9月29日与OPS签订的《采购合同》，公司向OPS采购放电加工机床数控单元，合同金

额393,930.00欧元，按双方约定方式分批交付，合同总金额的20%计78,786.00欧元在合同签订四周内电汇支

付，每批货物价值的80%在发运前电汇支付。

公司与OPS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涉及的产品价格均参照市场价格确定。

四、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是公司出于发展精密机床业务的需要，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关联交易价格以市场

价格为定价依据，遵循公允、公平、公正的原则，不损害全体股东的利益以及公司的独立性，对公司本期和

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五、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除本次关联交易外，从2014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关联方OPS及其中国全资子公司欧吉索上海

公司签署的各类合同累计总金额为6,801,370.00元。

六、独立董事的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获得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 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议

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相关议案时，独立董事亦发表了同意本次

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1、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和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

2、本次关联交易是公司出于发展精密机床业务的需要，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遵循公允、

公平、公正的原则，未发现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的情况。因此我们对此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巨轮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巨轮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董事意见；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止连续十二月内公司与OPS签订的采购合同以及与欧吉索上海公司签订的销售

合同。

特此公告。

巨轮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0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441� � � �证券简称：众业达 公告编号：2014-45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众业达电气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4年7月18日与王曼梅签订了《关于转让众业达电

气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股权的协议》（以下简称 "协议"），公司将其持有的众业达电气科技（上海）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电气科技"）100%的股权转让给王曼梅，转让对价款总额为4,800万元。详细内容见2014年7

月22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众业达电气科技（上海）有限公

司股权的公告》。

近日，电气科技按照协议要求完成了公司名称、营业范围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上海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奉贤分局颁发的新《营业执照》。具体内容如下：

1、 注册号：310120002074300

2、 公司名称：纵连半导体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3、 注册地点：上海市奉贤区青村镇奉村路458号1幢E25-E26室

4、 法定代表人：柯美莉

5、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万元整

6、 公司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7、 经营范围：半导体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电子产品、通讯设备（除

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的制造、加工（以上限分支机构经营）、批发、零售；仓储服务；物流设备咨询

服务；物业管理；从事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工商变更手续完成后，公司仍持有电气科技100%的股权，公司将继续执行协议并办理相关手续，并按

照相关规定及时披露后续进展。

特此公告。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9月29日

证券代码：000151� � � �证券简称：中成股份 公告编号：2014-40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2014年9月22日以书面形式发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通

知，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14年9月29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

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占应到董事人数的50%以上，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刘学义先生主持，会议采用举手表决方式，由主持人计票并宣布表决结果。

列席本次会议的有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012年，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设立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俄罗斯分

公司的议案》（具体详见公司在指定媒体发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2-13）。根据现行俄罗斯当地有关政府

部门要求，本届董事会需对设立俄罗斯分公司事项进行审议。

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关于设立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俄罗斯分公司》的议案，经讨论，与会董事

以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上述议案，决议如下：

1、同意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设立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俄罗斯分公司（"以下简称中成俄罗斯分

公司"）以及《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俄罗斯分公司条例》；

2、中成俄罗斯分公司注册地址：俄罗斯，莫斯科市，Presnenskaya河沿大街8号1座48层484C，1号间，邮

编：123317；

3、中成俄罗斯分公司注册资本金20万卢布，公司将在其注册之日起三个月内以非现金形式向其转入

注册资金；

4、同意聘任牟璐为中成俄罗斯分公司领导，委托其依据中俄两国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分公司条

例》以及授权书的有关规定，办理中成俄罗斯分公司在俄的注册事项并在分公司注册完成后根据授权书行

使管理职权。

中成俄罗斯分公司应严格按照公司的授权以及前述分公司条例开展业务活动。在经营过程中，应创新

运作模式，建立和完善各项制度，加强风险管控，在有关合同签订时规避或减轻母公司所承担的连带责任，

防范境外经营风险，认真辨识评估在俄开展工程承包业务存在的法律、用工、安全等各种风险，切实完善风

险管理体系和管理制度，建立健全风险应急预案，切实维护境外人员和财产安全。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